阜阳市肿瘤医院河滨路院区污水处理自主运行征询方案及造价
一、项目概况
[bookmark: _GoBack]采购需求：我阜阳市肿瘤医院河滨路院区污水处理站采用调节池+水解酸化+接触氧化池+消毒工艺，具体为：来自院内生活污水及生产 废水首先污水通过化粪池进入格栅，通过格栅拦截较大杂质；然后由污水泵提升进入调节池，多级A/0生物池，去除BOD5、N、P等污染物；多级 A/0 生物池出水经沉淀池沉淀分离，去除悬浮物；沉淀池出水至消毒池进一步去除SS、BOD。生物处理产生的剩余污泥，通过剩余污泥泵提 升至浓缩脱水机房内的脱水机内进行浓缩脱水，脱水后泥饼外运，本污水处理池设计日处理水量最高为1000吨/天。有电控系统、污泥压滤、风机房、水质在线监测站房等附属设施。现开放床位数67张，预计2027年3月份后开放床位数367（含养老床位300张）；
2、 服务需求
 (一)服务范围 1、污水站运营维护：负责污水站的所有设备设施日常运行、管理、维护、维修、检测和指导记录等工作，实时监测污水处理系统的运行状况，以确保污水处理站的正常运行，废水、废气排放符 合《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1993)中 相应排放标准和排污许可证要求。
2、水质在线监测系统运行维护管理：并配合量值溯源和在线运维人员的工作，符合环保部门 要求的在线监测设备运维规定。 
3、排污许可证的管理及监测填报：依据《医疗机构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HJ1105-2020 和《排污许可证管理暂行规定》中规范要求，对我院污水站的总排口废水、污水处 理站的有组织废气、无组织废气、污水处理站周界噪声进行手工检测，并依据手工检测结果进行 网上实时填报发布，并按照“安徽省排污单位自行监测信息发布平台”的要求以及“全国排污许 可证管理信息平台”制定自行监测方案、自行监测报告、平台数据维护等工作，同步和环保主管 部门做好所有数据的对接工作。所有涉及手工检测项须由具备CMA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检测 报告。 
4、污水站危废处置：污水站产生的污泥、使用后的活性炭和废弃填料等及在线监测设备产生 的废液等一切污水处理站运行产生的危险废物的管理、储存、工作，并符合《医疗机构水污染物 排放标准(GB18466-2005)》 中的污泥控制与管理要求。按规定登记及管理并协助医院委托有资质 单位进行处置。 
5、药剂采购：污水处理系统所需药剂含在线设备所需药剂、污水消毒药剂等保证污水站正常运行的所有试剂。
 6、自行检测：负责定期对污水处理站的出水进行取样检测分析，按照排污许可要求提供具有 资质的第三方出具的合格检测报告并填报相关台账资料； 
7、完成运行数据分析，建立运行技术档案，为医院后期水处理资料分析及改进提供数据支持 。 
8、负责定期对承包范围内污水处理站各种闸阀、护栏、爬梯、管道、曝气系统，泵、消毒设备，格栅、池体等各类设备设施进行检查维修(包括更换)及防腐处理，并及时更换损坏零件。 
9、负责检测、送检工作，按照排污许可证和主管部门(如环保主管部门和归口主管部门等)的 要求对污染物浓度进行检测和分析，并提供第三方有资质的单位出具的检测报告。
10、负责指导编制各项安全、操作、工作、人员职责等制度，由医院负责并制作相应标识标牌，同时保障各项制度落实。 
11、指导院方人员负责维护污水站内，池体、设备设施等的外观整洁、环境卫生。
12、负责与上级环保主管部门的业务联系，同时配合环保部门检查做好迎检和接待工作；并及时按环保部门要求进行整改，直至达到环保相关标准规范。 
13、负责配合医院各项迎检工作，做好相关资料整理、制作和收集，符合各项检查的标准和 要求(如医院复审、文明城市创建、安全生产等各项检查)。 
14、负责指导医院的操作人员，必须驻场负责污水处理站工作，并向采购人汇报污水处理站运营情况，每月提供月度运营情况等书面材料。 15、负责污水站检修、维修的人员(队伍)调度安排，在设备发生故障，接收到故障通知后10 分钟内驻点运维服务进行应急处置，两小时内检修、维修的人员到达现场，四小时内检修解除故障。在确实没有维修条件的情况下应及时汇报，并采取有效的应急措施，防止出现环境和安全事 故，经采购人同意后须在24小时内完成修复。
 16、项目至少配备项目负责人1人（不需要24小时常驻），指导医院值班人员相关工作，以保证污水处 理日常工作安全运行。服从医院日常工作安排，设备维修及日常维护、水质监测、检测、演练等 。供应商负责安排拟派人员的住宿和生活，采购人提供污水处理站操作间给供应商拟派人员日常办公。
 17、运营期间，设备日常保养和维修中，单一零备件价格或单一材料价格在2000元或2000元 以下的由供应商负责。关键部件损坏超过2000元或需要大修、设备正常报废的由采购人负责。
 18、供应商需在采购人管理及要求下规范完成托管服务，在托管期间确保本次采购的所有内 容均应符合主管部门规范要求，供应商在后期运营服务中未达到主管部门考核及采购人考核要求 ，造成一切后果由供应商全部承担并对采购人做出赔偿，采购人有权单方面终止托管运营服务合 同。 
19、供应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遇省市环保部门对排污水质等要求有相应政策调整，供应 商应根据最新要求执行，且不增加任何费用，按照原合同价执行。
 (二)设备运维要求 1、供应商保持污水处理设备、设施24小时正常运转，系统运行过程中由医院专人看管，保证水质 排放符合《医疗机构污水排放标准》的预处理标准(如有最新规定的，按最新规定执行)；服务期 内因出水水质不达标或造成其他污染而导致采购人被行业主管部门通报或处罚的，罚金等所有费 用由供应商承担，采购人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并要求供应商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2、污水处理系统运行期间要督促医院委派的操作人员(至少2人)认真巡回检查，并做好记录；发现异常 情况及时上报采购人，并妥善处理跟踪处理结果及其对污水处理系统带来的影响； 
3、供应商建立运行管理制度、设备操作规范及危险药品污水处理站托管运营服务管理制度等相关制度并统一定制上墙。定期派维护保养人员对污水站运行设备进行维护保养，保存设备维护 保养记录，形成设备维护记录档案。 
4、每年至少进行一次现场应急演练；负责污水处理站运营托管的人员在进行设备检修、池体清淤等有限空间作业时必须有2人（含）及以上人员在场，并有应急救援人员在场。
5、如遇污水站出现停电，停机维护，出水异常等情况，应立即采取应急处理措施，保证正常 排放，并及时向采购人汇报；供应商要保证操作人员和设备的安全，对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设备故 障，一切责任由供应商承担。 
6、供应商应将运营记录、设备维护记录、检修记录、操作人员交接班记录整理成册并定期交 由采购人备案。 
(三)质量要求 1、污水处理站的出水水质稳定合格，达到《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 表 2中的排放标准。具体出水水质指标见下表(单位：mg/L , pH 无量纲；色度单位为度) 
表2 出水水质指标表
	序号
	水质项目
	出水水质

	1
	pH
	6-9

	2
	CODcr(mg/L)
	≤250

	3
	BOD5(mg/L)
	≤100

	4
	氨氮(mg/L)
	≤35

	5
	SS(mg/L)
	≤60

	6
	粪大肠杆菌(MPN/L)
	≤5000

	7
	消毒池出口余氯(mg/L)
	2-8



备注：以上标准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后期运行中如有标准更新，应执行最新的相关标准， 最新标准提供相关材料至采购人。
2、 污水处理站排出的废气应进行除臭除味处理，保证污水处理站周边污染物达到表2《医疗 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466-2005)、《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1993)中的标准。 
表2 污水站周边大气污染物最高允许浓度
	序号
	控制项目
	标准值

	1
	氨/(mg/m3)
	1.0

	2
	硫化物/(mg/m3)
	0.03

	3
	臭气浓度(无量纲)
	10

	4
	氯气/(mg/m3)
	0.1

	5
	甲烷(指处理站内最高体积百分数%)
	1




备注：以上标准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后期运行中如有标准更新，应执行最新的相关标准， 最新标准提供相关材料至采购人。 
3、污水处理站污泥属危险废物，应按危险废物进行处理和处置。污泥清淘前应进行监测，达 到表3《医疗机构污泥控制标准》的要求。
表3 医疗机构污泥控制标准

	医疗机构类别
	粪大肠菌群数
(MPN/g)
	肠道致病菌
	肠道病毒
	结核杆菌
	蛔虫卵死亡率(%)

	传染病医疗机构
	≤100
	不得检出
	不得检出
	
	>95

	结核病医疗机构
	≤100
	
	
	不得检出
	>95

	综合医疗机构和 其它医疗机构
	≤100
	
	
	
	>95








4、按照排污许可要求提供具有资质的第三方出具的合格检测报告并填报相关台账资料。

(4) 人员要求 1、供应商应提配备项目负责人1人，负责人随叫随到，具有污水处理设施维保的经验，持证上岗。熟练掌握设备的操作各项流程，严格按规范操作；对现场操作人员进行系统的岗前培训，熟悉相关法律法规知识，对现场操作人员建立定期考核和持续培训制度。指导现场操作人员，工作时间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相关要求，熟 悉环保相关法律法规知识和污水处理站各项操作规程，严格按规范操作，技术团队需熟练掌握设备、设施的性能并能处理机器的故障，确保机器正常运转。
2、 采购人有权撤销供应商不合格的项目负责人，供应商必须及时更换和补充 。 
3、 合同期内所发生的人工费等费用均由成交供应商承担(包括福利待遇、安全防护和工作过 程中造成的一切费用等),采购人仅提供维保人员驻点用房，其余设施费用由供应商承担。 
4、 合同期内现场项目负责人所发生安全责任等事宜均由供应商负责，采购人仅负责对其污水处理站业务的监督，不承担任何人事和安全责任。 
5、 供应商负责与环保相关部门的业务联系，做好环保部门检查时的接待工作，并安排专人参加环保部门各项培训和会议，取得当地环保部门认可的培训结业证书等有效证件，并负责环保相 关数据的录入，保证相关数据符合环保要求(如工作不及时或者工作失误造成的损失由供应商负责) 。
 6、供应商负责设备、设施的日常维护、保养和检修工作，保持污水处理设备、设施的正常运转，保证水质达标排放。

6、 供应商应在运营服务开始前办理并提供环保所需要的各类证书提交采购人审核。
(5) 运营服务的监督与整改 
1. 合同期内供应商必须依据采购人及相关部门政策、规范、文件要求进行运营托管服务，并无条件接受采购人以及相关主管部门的随时抽查及监管，提供所需的一切技术及运维资料。 
2. 现场督查过程中发现以下任何问题，采购人有权作出罚款1000元，同时采购人有权追究供 应商责任，并有权无条件解除合同，(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行为) 。 (1)本文件中规定的相关情况或服务缺陷金。 (2)项目负责人在岗要求：随叫随到。 (3)污水处理设备故障修复时限要求：出现后24小时内未完成修复的。并由供应商提供应急处 置措施，并承担污水处理停滞导致的一切责任。 (4)在线监测设备故障修复时限要求：故障出现后24小时内未完成修复的。违规违法所导致的 一切后果由供应商承担。 (5)在线监测设备管理，监管部门(含第四方单位)每检查出一项问题。 (6)在自检、抽检或行业主管部门检查过程中，出现出水水质不达标或造成其他污染的，由此 导致的一切后果由供应商承担。 (7)因出水水质不达标导致或其他原因导致院方被行业主管部门通报、处罚(罚款)或出现其他 影响恶劣情形的。 3.采购人每季度对供应商进行考核，每季度采购人根据考核评分办法进行考核，考核评 分办法以采购人后期制定的为准。考核达到90分及以上为合格；90 分以下每扣一分罚款1000 元。连续两季度考核不及格的，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
3. 采购人负责本项目日均污水处理量测算，包含污水处理所需各类药剂采购、运输、添加成本，药剂均符合环保及医用污水处置标准。
4. 采购人负责本项目第三方专业机构提供的在线监测设备托管运维、数据联网、环保平台对接、年度比对监测、废液合规处置等专项服务费用。

3、 报价函
报价函


根据贵单位的需求，阜阳市肿瘤医院河滨路院区污水处理自主运行征询造价如下
	序号
	项 目
	详情
	单位
	年限（年）
	单价（元）
	总价（元）
	备注

	1
	人员费用明细
	项目负责人（不需要驻场，随叫随到）
	名
	1
	
	
	

	2
	日常运维费
	本项费用涵盖污水站全流程设备维保、水质检测、污泥处置、耗材及辅助运维成本，保障设备正常运行、运维流程规范。

	套
	1
	
	
	

	3
	药剂费用明细
	本项费用按医院老区污水站日均污水处理量测算，包含污水处理所需各类药剂采购、运输、添加成本，药剂均符合环保及医用污水处置标准。

	套
	1
	
	
	

	4
	第三方在线监测费用明细
	本项费用为第三方专业机构提供的在线监测设备托管运维、数据联网、环保平台对接、年度比对监测、废液合规处置等专项服务费用。

	套
	1
	
	
	

	4
	总价
	

	
备


注
	1、付款方式：每季度考核合格后支付

	
	2、交货时间：阜阳市颍州区河滨东路146号

	
	3、交货地点：阜阳市肿瘤医院（阜阳市颍东区人民医院）河滨路院区

	
	4、运输费用：供方承担

	
	5、其它事项双方协商解决。







